
平安聚财宝（2021）终身寿险（万能型）产品说明书
在本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聚财宝（2021）

终身寿险（万能型）简称为聚财宝终寿。

重 要 提 示：

本产品为万能保险，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产品特色

 入账资金 按月结算

趸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或转入保险费均可进入聚财宝终寿保单账户，按月享受结算利

息。

 结算保底 未来可期

聚财宝终寿保单账户年化保证利率 1.75%，如果结算利率高于保证利率，将按实际结算

利率结算给付。

 灵活领取 应急无忧

聚财宝终寿保单账户拥有灵活的资金领取功能，在保单犹豫期后，投保人可按照合同约

定申请部分领取万能账户价值。

保单利益

 身故保险金

（一）若主险合同被保险人为一人，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当时的保险金

额给付身故保险金，主险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身故当时到达年龄 被保险人身故当时的保险金额

17 周岁及以下
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与保单账户价

值两者的较大值

18 周岁（含 18 周岁）至 40 周岁（含 40 周岁）
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160%与保单

账户价值两者的较大值



41 周岁（含 41 周岁）至 60 周岁（含 60 周岁）
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140%与保单

账户价值两者的较大值

61 周岁（含 61 周岁）及以上
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120%与保单

账户价值两者的较大值

（二）若主险合同包含两名被保险人，身故保险金按照如下约定给付：

1、若两名被保险人先后身故，在最后一名被保险人身故后，我们向后身故的被保险人指

定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身故保险金为后身故的被保险人身故当时的保险金

额。

后身故的被保险人身故当时到达年龄 后身故的被保险人身故当时的保险金额

17 周岁及以下
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与保单账户价

值两者的较大值

18 周岁（含 18 周岁）至 40 周岁（含 40 周岁）
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160%与保单

账户价值两者的较大值

41 周岁（含 41 周岁）至 60 周岁（含 60 周岁）
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140%与保单

账户价值两者的较大值

61 周岁（含 61 周岁）及以上
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120%与保单

账户价值两者的较大值

2、若两名被保险人同时身故或者无法确定两名被保险人身故的先后顺序，则我们向两名

被保险人各自指定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分别给付 50%的身故保险金，身故保险金为两名被保

险人身故时各自保险金额的较大者，身故保险金为以下三者中的最大值：

（1）主险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

（2）基本保险金额×被保险人一身故当时到达年龄在下表所对应的比例；

（3）基本保险金额×被保险人二身故当时到达年龄在下表所对应的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当时到达年龄 比例

17 周岁及以下 100%



18 周岁（含 18 周岁）至 40 周岁（含 40 周岁） 160%

41 周岁（含 41 周岁）至 60 周岁（含 60 周岁） 140%

61 周岁（含 61 周岁）及以上 120%

（三）主险合同身故保险金的给付以一次为限。我们按照以上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后，

主险合同终止。

说明：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等于趸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及转入保险费之和减去累

计部分领取的金额。

温馨提示

 责任免除：

若主险合同被保险人为一人，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

险金的责任；若主险合同被保险人为两人，因下列第（1）项情形导致任一被保险人身故的，

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因下列第（2）-（7）项情形之一导致后身故的被保险人身故

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主险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向投保人之外的其他

权利人退还被保险人身故当时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其他权利人为身故的被保险人的继承人；

若因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身故的被保险人为两人且两名被保险人同时身故或者无法确定身

故的先后顺序，则其他权利人为两名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我们将向被保险人一的继承人退还

主险合同现金价值的 50%，将向被保险人二的继承人退还主险合同现金价值的 50%。

发生上述第（2）-（7）项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被保险人

身故当时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除以上责任免除情形外，主险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详见平安聚财宝



（2021）终身寿险（万能型）条款中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5.2 保险事故通知”、“6.1 犹豫

期”及“7.3 年龄错误”。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退保）

 犹豫期

自您签收主险合同之日起，有 20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主险合同，如果您

认为主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主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

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主险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

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主险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

保险责任。

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主险合同成立后，您可以申请解除主险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

资料：（1）保险合同；（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主险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主险合同的，

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对于已收取的主险

合同终止日之后的保障成本，我们将无息一并退还。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解除合同后，您会失去原有的保障。

保单账户运作原理

如下图所示，保单账户价值随着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保单持续奖励、保单利息计

入保单账户而增加；随着保障成本的收取、主险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及相应退保费用的

收取而减少。

保单

账户价值

保单利息 保障成本

转入保险费

解除合同

部分领取

初始费用

退保

费用

趸交、追加保险费

初始费用

保单持续奖励



 趸交保险费：您可以在投保时一次性支付保险费，但应符合我们的规定。

 转入保险费：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经您与我们协商并达成一致后转入的保险费。转

入保险费不包括趸交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

 追加保险费：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您可以随时向我们申请追加保险费，但需符合申

请时我们公示的追加保险费条件。追加保险费条件您可以通过我们公司官网、95511 热线

查询。

 初始费用：您支付趸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后或转入保险费转入后，我们收取一定的比

例作为初始费用，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计入保单账户。转入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收取

比例为 1%；趸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收取比例为 2%。

 保障成本：我们对主险合同承担的保险责任收取相应的保障成本。年保障成本根据被保

险人的年龄、性别、危险保额及风险程度确定。如果根据被保险人的风险程度需要增加

年保障成本的，将会在保险合同上批注。在每月结算日，我们按照该月的实际天数从保

单账户中扣除保障成本。每日的保障成本为年保障成本的 1/365。如果有欠交的保障成本，

我们也同时收取。若主险合同包含两名被保险人，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保障成本的

收取和计算具体约定如下：

①两名被保险人均生存期间，年保障成本分别按两名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危险保额

及风险程度确定。每千元危险保额应收取的年保障成本为两名被保险人分别对应保障成

本的乘积再除以 1000。如果根据被保险人的风险程度需要增加年保障成本的，将会在保

险合同上批注。

②若两名被保险人中任一被保险人先身故的，自该先身故的被保险人身故后的下一个结

算日开始，保障成本按未身故的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危险保额及风险程度确定。如

果根据被保险人的风险程度需要增加年保障成本的，将会在保险合同上批注。

③您向我们申请将两名生存的被保险人减少为一名被保险人的，自我们同意减少为一名

被保险人的下一个结算日开始，保障成本按留存的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危险保额及

风险程度确定。如果根据被保险人的风险程度需要增加年保障成本的，将会在保险合同

上批注。

 保单持续奖励：若主险合同持续有效，我们在第 6个保单周年日按前 6 个保单年度转入

保险费之和的 1%发放保单持续奖励并计入保单账户；若主险合同持续有效，我们在第 7

个及之后的每个保单周年日按照该保单周年日的前一个保单年度转入保险费的 1%发放保

单持续奖励并计入保单账户。趸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不享有保单持续奖励。



 保单利息：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每月第 1 日为结算日，保单利息在每月结算日或主险

合同终止时结算并计入保单账户。我们按主险合同每日 24 时的保单账户价值与日利率计

算当日保单利息，并按计息天数加总得出结算时保单利息。在结算日结算的，计息天数

为主险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日利率为公布的结算利率。在主险合同终止时结算

的，计息天数为主险合同当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日利率为主险合同规定的保证利率
1
对应

的日利率。

 保单利息的保证：自第 2 保单年度起在每个保单年度的第 1 个结算日零时，或主险合同

终止时，如果按保证利率计算的保单账户价值高于实际保单账户价值，我们按差额结算

额外的保单利息并计入保单账户。

 部分领取：犹豫期后，主险合同效力终止前您可以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保单账

户价值按部分领取及相应退保费用的收取而减少。申请部分领取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保险合同效力未终止；领取金额和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均符合我们规定的最低金额要

求。

 退保费用：您在部分领取或退保时，我们会收取相应的退保费用。部分领取时，退保费

用为部分领取前后保单账户价值减少的金额乘以退保费用比例；退保时，退保费用为保

单账户价值乘以退保费用比例。退保费用比例具体见下表：

保单年度
第 1

保单年度

第 2

保单年度

第 3

保单年度

第 4

保单年度

第 5

保单年度

第 6及以

后各保单

年度

退保费用比例 3% 2% 1% 1% 1% 0%

万能账户投资策略

 资产配置目标：本账户投资目标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量提高账户的财务投资收益

率，捕捉市场高收益资产，超越传统万能账户的结算利率，提升客户体验；长期收益足

以维持结算利率水平在市场同业的竞争力及公司利差分享水平；维持一定水平的盈余，

保证公司提供结算利率及提取利差的灵活性；维持适当流动性水平。

1
保证利率指主险合同的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1.75%，对应的日利率为 0.004795%。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



 资产配置策略：在满足资产负债匹配的基础上，以配置同等信用到期收益率相对较高以

及风险水平合理的金融产品为主；配置适量货币类或中短久期的固定收益资产以保证组

合的流动性；同时在风险可控、收益合理的前提下，可适度配置权益类资产（包括新股、

定增等）或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工具。

 投资工具：包括现金及等价资产、固定收益资产、权益类资产、非资本市场资产及其他

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工具。

投保举例

假设某30岁男性，购买平安聚财宝（2021）终身寿险（万能型），假定首年趸交保费3000000

元，追加保费 0元，即下方利益测算表中“万能趸交及追加保险费”为 3000000 元。

保险利益测算表
30 岁/男 单位：元

保

单

年

度

万能

趸交

及追

加保

险费

万能趸

交及追

加保险

费初始

费用

万能趸交

及追加保

险费累计

当年进

入万能

账户的

价值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7

5%)

(4.5

0%)

(6%

)

(1.75

%)

(4.50

%)
(6%) (1.75%) (4.50%) (6%) (1.75%) (4.50%) (6%)

万能账户部分领取

（年领）
风险保障成本

万能账户价值 万能账户现金价值（退保金）

万能账户部分领取

费用
万能身故保险金 万能退保费用

1 3000000 60000 3000000 2940000
0 0 0

1470 1440 1425
2989966 3070824 3114929 2900267 2978700 3021481

0 0 0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89699 92125 93448

2 0 0 3000000 0
0 0 0

1519 1417 1361
3040757 3207560 3300419 2979942 3143409 3234411

0 0 0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60815 64151 66008

3 0 0 3000000 0
0 0 0

1562 1375 1269
3092394 3350491 3497133 3061470 3316987 3462162

0 0 0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30924 33505 34971

4 0 0 3000000 0
0 0 0

1633 1340 1172
3144862 3499890 3705750 3113413 3464892 3668693

0 0 0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31449 34999 37058

5 0 0 3000000 0
0 0 0

1696 1278 1034
3198185 3656076 3927027 3166203 3619515 3887757

0 0 0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31982 36561 39270

6 0 0 3000000 0
0 0 0

1751 1187 851
3252386 3819382 4161769 3252386 3819382 4161769

0 0 0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0 0 0

7 0 0 3000000 0
0 0 0

1827 1084 630
3307459 3990144 4410823 3307459 3990144 4410823

0 0 0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0 0 0

8 0 0 3000000 0
0 0 0

1892 940 347
3363429 4168737 4675113 3363429 4168737 4675113

0 0 0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0 0 0



9 0 0 3000000 0
0 0 0

1975 765 47
3420295 4355546 4955569 3420295 4355546 4955569

0 0 0 4800000 4800000 4955569 0 0 0

10 0 0 3000000 0
0 0 0

2057 541 0
3478074 4550990 5252904 3478074 4550990 5252904

0 0 0 4800000 4800000 5252904 0 0 0

20 0 0 3000000 0
0 0 0

438 0 0
4125374 7067155 9407150 4125374 7067155 9407150

0 0 0 4200000 7067155 9407150 0 0 0

30 0 0 3000000 0
0 0 0

0 0 0
4906693 10975076 16846773 4906693 10975076 16846773

0 0 0 4906693 10975076 16846773 0 0 0

40 0 0 3000000 0
0 0 0

0 0 0
5836239 17043957 30170005 5836239 17043957 30170005

0 0 0 5836239 17043957 30170005 0 0 0

50 0 0 3000000 0
0 0 0

0 0 0
6941882 26468744 54029885 6941882 26468744 54029885

0 0 0 6941882 26468744 54029885 0 0 0

60 0 0 3000000 0
0 0 0

0 0 0
8256983 41105151 96759294 8256983 41105151 96759294

0 0 0 8256983 41105151 96759294 0 0 0

70 0 0 3000000 0
0 0 0

0 0 0
9821223 63835042 173281159 9821223 63835042 173281159

0 0 0 9821223 63835042 173281159 0 0 0

75 0 0 3000000 0
0 0 0

0 0 0
10711188 79550076 231889280 10711188 79550076 231889280

0 0 0 10711188 79550076 231889280 0 0 0

重要提示：平安聚财宝（2021）终身寿险（万能型）为万能保险，该利益演示是基于本公司

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

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

平。

* 以上演示为假定主险没有追加保费及部分领取的情况。

* 如果保单账户价值不足以支付保障成本，合同效力可能将于 60 日的宽限期后中止，我们将

不再承担保险责任。

* 上表演示万能趸交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计入万能账户，万能账户价值的结算利率是不确

定的，但万能账户价值不低于按年利率 1.75%结算所得数值。

* 万能账户价值（低、中、高）、万能账户现金价值（退保金）（低、中、高）、万能身故

保险金（低、中、高）等分档演示的项目分别为低档万能结算利率（保证利率1.75%）、中档

万能结算利率（4.5%）、高档万能结算利率（6%）下的对应值。

* 万能账户价值按万能账户部分领取及其相应退保费用、保障成本的收取等额减少。

* 如果万能趸交及追加保险费或万能账户部分领取等情况与上表不同，以上所列的保险利益

数值需要相应调整。

* 万能趸交及追加保险费的支付在保单年度初进行。

* 上表中除万能趸交及追加保险费、万能趸交及追加保险费初始费用、万能趸交及追加保险

费累计、当年进入万能账户的价值外，所有数值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当年进入万能账户的

价值未考虑利息。

* 本保险产品计划所列保险利益、数值等，均以被保险人的周岁年龄计算所得。如果设定的



年龄与实际年龄不同，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据等将会有所不同。

* 以上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为取整所得。

* 如果被保险人为非标准体，扣除的保障成本将相应增加。

* 上述利益演示中，假定无其他未还清款项。

* 追加保险费条件可能调整，以您实际申请时我们公示的追加保险费条件为准，您可通过我

们公司官网、95511 热线了解。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为准。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邮编 518033
全国统一总机 86 400 8866 338


